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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08-2-078-003

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区支行诉张某甲、蒋某等

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

——抵押权登记信息被无故注销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

关键词 民事 债权人撤销权 抵押权 登记 注销

基本案情

原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区支行（以下简称某银行松江支行）诉

称：被告张某甲明知自身负有债务的情况下，恶意处理抵押房屋并将房屋转让

款无偿转让给被告蒋某，致丧失偿债能力，直接构成对某银行松江支行债权的

侵害。故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：1.依法撤销被告张某甲向被告蒋某无偿转让人

民币（以下币种同）108万元的行为；2.被告蒋某将108万元返还至被告张某甲

的银行账户；3.由被告蒋某承担某银行松江支行因为主张撤销权支出的律师费

为46800元等。

被告张某甲、蒋某辩称：1.某银行松江支行诉称的108万元转账款并非无偿

赠与，蒋某取得该款系基于其对购买涉案房屋有约五分之一的出资，是涉案房

屋的共有人，购房时因为张某甲出了大部分资金，且考虑到蒋某以后可能还要

购买学区房存在限购，所以将产权登记在被告张某甲一人名下，2016年出售房

屋的价款为550万元，蒋某取得其中五分之一，是合理标准；2.某银行松江支行

主张的律师费，因某银行松江支行与张某甲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已经判决

确认，本案是某银行松江支行恶意提起，蒋某与金融借款合同没有关系，故律

师费不应当由蒋某承担。3.某银行松江支行称2018年8月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

院执行局获得涉案108万元的转账证据，但执行裁定书是2017年8月8日作出，某

银行松江支行应当在当时就知情，现某银行松江支行主张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已

经过了，权利已经灭失。4.购买房屋时蒋某的父亲也出资了一部分，离婚和出

售房屋都是因为张某乙有赌博恶习欠债600万元，现房屋已经出售，卖房所得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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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中，应当将出资款还给蒋某，剩余款项都还了赌债但仍未还清，本案事情张

某乙并不知情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张某甲系张某乙之父。蒋某与张某乙原系夫妻，二人于

2011年1月1日登记结婚，2016年2月25日登记离婚。2013年8月，张某甲与案外

人陈某等人签订《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》，购买上海市松江区某房屋。在此

之前，蒋某于2013年2月、3月分两次向房屋出售方陈某等支付房屋转让款合计

61万元。2013年9月，张某甲为购买涉案房屋向某银行松江支行贷款130万元

，双方签订《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》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手续。

2014年4月，张某甲就涉案房屋办理了二次抵押，并于同年5月办理了抵押

登记。在办理抵押手续的过程中，由于房地产交易中心的系统原因导致某银行

松江支行对涉案房屋的抵押信息被无故注销。

2016年1月，张某甲以550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转卖给案外人李某等，并

于同年4月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。李某等向某银行北京分行申请抵押贷款，该行

被登记为涉案房屋的抵押权人。2016年4月29日，张某甲收到李某等申请的银行

贷款260万元。次日，张某甲将其中108万元转账给蒋某。

2016年5月，张某甲未正常向某银行松江支行还款，某银行松江支行了解到

张某甲擅自将抵押物转让给他人，遂于2016年7月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解除《

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》并要求张某甲及其妻子承担还款义务。法院判决解

除合同，张某甲及其妻子偿还某银行松江支行借款本金110余万元及相应的利息

、罚息、律师代理费。之后，某银行松江支行向法院申请执行，因未查实被执

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暂无执行条件，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程序。截止本案诉

讼，某银行松江支行对于上述债权仍未受偿。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"javascript:void(0)" 

（2018）沪0117民初20844号民事判决：驳回某银行松江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宣判后，某银行松江支行提起上诉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

31日作出（2019）沪01民终7080号民事判决：一、撤销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

（2018）沪0117民初20844号民事判决；二、撤销张某甲向蒋某转账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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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万元的行为，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人民币108万元返还至张某

甲的银行账户。三、张某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银行松江支行为

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46800元。四、驳回某银行松江支行原审其余

诉讼请求。

裁判理由

本案的争议焦点是：某银行松江支行要求撤销张某甲与蒋某之间转账108万

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

其一、某银行松江支行对张某甲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并享有合法有效的抵

押权。2013年8月8日，张某甲向某银行松江支行申请贷款购买涉案房产，将房

屋抵押给某银行松江支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，某银行松江支行依法成为涉案房

屋的抵押权人，并基于借款合同关系对张某甲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，担保物权消灭因主债权消灭、

担保物权实现、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以及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而

消灭。本案中，虽然由于上海市松江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的系统原因导致某银行

松江支行对涉案房屋的抵押信息被覆盖，但某银行松江支行的债权未获得清偿

且其未放弃抵押权，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担保物权消灭的情形，某银行松

江支行所享有的抵押权并未消灭。张某甲未经某银行松江支行同意擅自将涉案

房屋转让给案外人，抵押权的效力虽然不得对抗善意的房屋买受人，但可及于

张某甲将涉案房屋转让后所得价款，某银行松江支行依法对张某甲转让涉案房

屋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。张某甲在擅自将房屋转让给他人后也理应将房屋

转让所得价款及时清偿对某银行松江支行的债务而非支付给他人。

其二，张某甲主观上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，客观上其行为损害了某银行松

江支行的债权。张某甲在明知其对某银行松江支行负有巨额债务未予清偿的情

形下，利用房地产交易中心系统问题造成原抵押权信息被覆盖的漏洞，擅自将

涉案房屋转让给案外人，之后又在转让所得价款足以清偿某银行松江支行贷款

本息的情况下却隐瞒转让事实，在获得房屋价款的第一时间悉数转让给包括蒋

某在内的数人，主观上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，客观上造成无可供执行的财产。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对张某甲的执行程序，张某甲至今未就某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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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支行的贷款本息进行过任何偿还，未提供新的担保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

另有足够偿还上述债务的财产，客观上构成对某银行松江支行债权的损害，张

某甲支付蒋某108万元款项的行为有悖诚信原则，理应撤销。

其三，从撤销权的行使期限来看，某银行松江支行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于

2018年8月获悉张某甲向蒋某支付108万元款项的事实，其于2018年11月22日向

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行使撤销权并未超过法定除斥期间。

其四，张某甲和蒋某辩称的其对涉案房屋是共同共有，但根据物权法第六

条的规定，不动产物权应当以登记为准，而根据现有证据，涉案房屋原先的登

记权利人为张某甲一人，且张某甲与蒋某之间也未就房屋产权作出过任何约定

，因此，张某甲、蒋某所称的蒋某对涉案房屋共有于法无据，不予采纳。本案

中张某甲和蒋某对蒋某购买涉案房屋时支付的61万元款项的性质未作出明确约

定，导致该笔款项的性质不明。对于张某甲而言，即便蒋某支付61万元的行为

导致其与蒋某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，但此债权债务关系亦不能对抗某银行松

江支行对房屋转让价款享有的优先受偿权。

综上，某银行松江支行行使撤销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应当予以支持。

裁判要旨

1.因他人原因致使不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被无故注销的，抵押权不因注销登

记而消灭。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转让抵押物，受让人善意取得该抵押物所有

权的，基于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，债权人就转让抵押物所得价款应享有优先受

偿权。

2.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范意旨，即在平衡债权人的权利、债务人意思自

治以及第三人交易安全三者利益的前提下，保全债权人的债权。因此，债务人

恶意将转让价款支付给第三人以逃避债务并导致债权人债权受损的，无论第三

人获得转让价款是无偿还是有偿行为，债权人均有权行使撤销权。

关联索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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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393条、第406条（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

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177条、第191条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538条（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74条）

一审：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（2018）沪0117民初20844号民事判决

（2019年3月20日）

二审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沪01民终7080号民事判决

（2019年10月31日）


